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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与新闻学院发〔2025〕11 号

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

关于印发 2026 年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科室、各教学系部、实验中心：

现将《文学与新闻学院 2026 年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5 年 12 月 18 日



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

2026 年学生转专业实施方案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生转专业工作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尊

重学生个性发展，发挥学生潜能和专长，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

择和发展空间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

育部41号令）、《六盘水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六

盘水师院发﹝2024 )3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文学与新闻学院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龙尚国 许兴阳

副组长：杜 云 支 媛

成 员：朱 艳 李启锐 余 索 卫 佳 杨 杰 陆 邹

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教学科研管理科，由朱艳

任办公室主任。

二、工作基本原则

1.以生为本的原则；

2.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原则；

3.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和择优录取的原则；

4.宏观控制、统筹安排的原则。

三、转专业计划

（一）转入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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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汉语言文学专业可接收人数6人；

2.新闻学专业可接收人数 3人。

（二）转出计划

申请转出名额不超过本年级本专业总人数的20%。申请转出

人数超过20%时，根据上一学期期末学习成绩排名，分数从高到

低优先考虑其转出申请。

四、转入条件

（一）申请转入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学生，符合《六盘水师范

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六盘水师院发﹝2024 )37

号）中第三章第十条第（一）“兴趣专长转专业”达到免试条件

的学生，及符合（二）“身体原因转专业”和（三）“政策性转

专业”的学生，须在规定时限内报名，并参加本学院召开的专业

背景介绍座谈会，对拟转入的专业有充分的了解，避免盲目转专

业现象的发生。

（二）除去学校免试转入的条件外，其余未达到免试转入条

件的学生转入需满足《六盘水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六盘水师院发〔2024〕37 号）中的“转专业的条件”，

转入汉语言文学和新闻学两个专业的具体要求是：

1.汉语言文学：符合学校转专业条件，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有

兴趣，高考语文成绩不低于 100分，面试成绩不低于 70分，可

接收人数为 6人，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。入学以来，在全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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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，同时提供相关获奖及成果证明材

料，经文新学院审核属实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；

2.新闻学：符合学校转专业条件，对新闻学专业有兴趣，

高考语文成绩不低于 100分，面试成绩不低于 70分，可接收人

数为 3 人，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。入学以来，在全国公

开媒体发表新闻作品或获得全国性新闻方面的奖项，同时提供

相关获奖及成果证明材料，经文新学院审核属实，同等条件下

优先录取；

同等条件下，按高考语文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择优录取。

通过英语四六级、有省级专业技能获奖、文艺特长的学生，择

优录取。

五、考核方式及要求

（一）考核方式：面试+笔试

其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笔试为现场作文撰写，新闻学专业笔试

为新闻稿撰写；

（二）时间：拟于2025—2026 学年第二学期，学校转专业

工作开展期间；

（三）面试内容

1. 自我介绍。包括姓名、学院及专业、学习成绩、获奖情

况、兴趣爱好等；

2.面试考核组提问。综合考查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、组织能

力、逻辑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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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举止仪态：举止着装得体；

4.面试时间：每人 10～15 分钟。

教学科研管理科汇总分数，保存原始材料备查。

六、成绩构成

最终成绩由笔试成绩（100 分）+ 面试成绩（100 分）构成，

其中笔试成绩占比 70%，面试成绩占比 30%。

七、补充说明

1.本方案适用于学校全日制普通本科一、二年级学生；转专

业包括平级转专业和降级转专业两种类别，其中本科一年级学生

为平级转入，本科二年级学生需降级转入。

2.现场作文或新闻稿写作、面试两项相加得分须达到 70 分

及以上；

3.原专业成绩单材料，相关获奖或证明材料须同转专业申请

一并提交；

4.严格按招录要求和人数，按得分从高到低录取，录满为止；

5.最终录取与否，以学校审核后名单为准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学院教学科研科负责转专业工作的日常管理，办公室设在奥

学楼 615 室，联系电话 0858-8330561。

文学与新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
共印 10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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